
 

  

 

由  ：副區總監                                               活動通告：PT-17-09   

致  ：各幼童軍團長、旅長/負責領袖                               日 期：26-11-09 

知會：區總監、各區務委員  

地域總監、地域總部總（幼童軍）   

地域執行幹事、各區職員    

幼童軍堆幼童軍堆幼童軍堆幼童軍堆沙比沙比沙比沙比賽賽賽賽    
    

本區幼童軍支部將於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中旬舉行上述活動，藉此讓幼童軍投入大自然，有機會

利用沙粒進行大型立體雕塑創作發揮創意，更可訓練他們的團隊精神。歡迎本區幼童軍團組

隊參加，有關詳情如下： 
 

日 期 星 期 時  間 地  點 

  17-01-2010 日 10:00 ~ 15:00 屯門 蝴蝶灣 泳灘 
 

參加資格:必須為已宣誓之幼童軍成員  

名   額:40 人。 以小隊為單位(每隊5人) 每一旅團最多派兩隊出賽        

比賽形式:於指定時間及範圍內,堆砌成一立體模型作品 

堆沙主題:海洋生物海洋生物海洋生物海洋生物    

奬   項:設冠、亞軍各一名及最佳創意及最佳合作精神獎。 

費    用:每位參賽成員$20 (帶隊領袖免費)(費用包括來回交通及行政費用,其他使費自付) 

報名辦法:請填妥報名表格（FORM-16）及家長同意書（FORM-15）,連同費用交回或寄回九龍

官塘月華街和樂村居安樓六樓 九龍灣區區總部幼童軍支部收。 

                  (每隊一票, 支票抬頭請填寫【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 KOWLOON BAY DISTRICT】或

【香港童軍總會 九龍灣區】) 

截止日期:2009年12月24日(星期四) 

集散地點:集合地點及時間,截止報名後通知 

服    裝:旅團活動制服 

其他事項: 1.名額有限,取錄將以最先交報名表為序。 

          2.參賽隊伍需自行帶備堆沙工具，可利用現場天然物料作裝飾，唯不可破壞自然

生態環境。 

          3.所有的參賽隊伍均需於兩小時內在一個約三米乘四點五米的範圍內完成他們的

堆沙作品。 

          4.評判以作品的技巧、創意、難度及美感作為評分標準。 

          5.每一比賽隊伍,需有一位領袖帶隊(帶隊領袖只可從旁指導,不可出手相助) 

          6.因比賽時間超越中午，所以各參加者請自備午膳或乾糧。 

          6.各旅團領袖如有任何查詢，請電:23449543(逢星期四 19:30-21:30)或94859623 

            與何振成聯絡。 

 

                                                    副區總監：何振成 

                                                                  


